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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宁波恒帅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对象
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 

 

审核函〔2023〕020145 号 

 

宁波恒帅股份有限公司： 

根据《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

称《注册办法》）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

则》等有关规定，本所发行上市审核机构对宁波恒帅股份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）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

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，并形成如下审核问询问题。 

根据申报材料，本次募投项目中“年产 1,954万件汽车微电

机、清洗冷却系统零部件改扩建及研发中心扩建项目”和“新能

源汽车微电机及热管理系统、智能感知清洗系统零部件生产基地

建设项目”为公司首发上市募投项目，目前尚未完成建设，拟使

用本次募集资金继续投入上述项目的后续建设。 

请发行人补充说明：（1）本次部分募投项目为首发募投项目

的原因和合理性；（2）关于上述募投项目情况是否进行了充分信

息披露；（3）募投项目相关舆情影响。 

请保荐人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 

请保荐人对上述情况中涉及该项目信息披露的真实性、准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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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、完整性等事项进行核查，并于答复本审核问询函时一并提交。

若无重大舆情情况，也请予以书面说明。 

请对上述问题逐项落实并在五个工作日内提交对问询函的

回复，回复内容需先以临时公告方式披露，并在披露后通过本所

发行上市审核业务系统报送相关文件。本问询函要求披露的事项，

除按规定豁免外应在更新后的募集说明书中予以补充，并以楷体

加粗标明；要求说明的事项，是问询回复的内容，无需增加在募

集说明书中。保荐人应当在本次问询回复时一并提交更新后的募

集说明书。除本问询函要求披露的内容以外，对募集说明书所做

的任何修改，均应先报告本所。 

发行人、保荐人及证券服务机构对本所审核问询的回复是发

行上市申请文件的组成部分，发行人、保荐人及证券服务机构应

当保证回复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 

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 

2023 年 11 月 2 日 


